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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样调查技术方案

1 调查范围

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道路运输证，依法从事营业性公路客运的车辆。注意，不包括以下车辆：
① 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
② 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
③ 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2 调查方法

客运车辆采用抽样调查方法。
3 调查内容

客运车辆调查信息包括车辆的基本信息、能耗信息和运输信息。

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车辆类型、业户类型、发动机功率等。

能耗信息主要包括行驶里程、燃耗、百公里燃耗经验值。

运输信息主要包括载客里程、客运量、周转量等。

4 调查时间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阶段：车辆基本情况整理，整理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注：4月30日之前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处于正常营运状态的营业性客运车辆都要纳入整理的范围。
第二阶段：调查阶段。
除跨县班线、县内班线车辆之外，其它所有车辆调查数据的记录时间为2015年6月的某一旬。为确保样本车辆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跨县班线、县内班线车辆调查数据的记录时间可以为2015年6月的某一旬，也可以为2015年6月中某一旬的1个平峰工作日和1个高峰工作日。为确保样本车辆在时间上能够均匀分布，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随机均匀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上、中、下旬进行调查。
5 抽样方法

5.1 车辆分层

首先根据车辆所在地市划分地市层，其次在地市层内根据车辆类型划分成载客汽车和其它载客机动车两层，再次在载客汽车层内根据车辆经营范围划分为跨省班线、跨市班线、跨县班线、县内班线、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其它客运六个经营类型层，最后按照线路里程或标记客位划分至基本层。具体划分方式见下表。

表1  基本层划分及编码

	车辆类型
	经营范围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载客汽车
	跨省班线
	X＜200
	111

	
	
	200≤X＜400
	112

	
	
	400≤X＜800
	113

	
	
	X≥800
	114

	
	跨市班线
	X＜200
	121

	
	
	200≤X＜400
	122

	
	
	400≤X＜800
	123

	
	
	X≥800
	124

	
	跨县班线
	X＜200
	131

	
	
	X≥200
	132

	
	县内班线
	——
	140

	
	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
	Y≤30
	151

	
	
	Y＞30
	152

	
	其它客运
	Y≤30
	161

	
	
	Y＞30
	162

	其它载客机动车
	——
	——
	170


注：表中X指线路里程，Y指标记客位。

5.2 样本量确定

为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下，主要调查目标量（全省客运量、全省周转量）估计的极限相对误差为10% ~ 15%，全省客运车辆最低样本量依照下表确定。

表2  客运车辆样本量

	全省车辆拥有辆
	全省最低样本量

	N≤5,000
	200

	5,000＜N≤10,000
	300

	10,000＜N≤20,000
	400

	20,000＜N≤50,000
	500

	N＞50,000
	600


注：表中N指全省车辆数，表中样本量仅能保证省级运输量精度。

6 工作步骤

第一步：整理基本情况
根据《客运车辆基本情况表》中相关范围和指标要求，整理形成车辆抽样框。车辆整理的截止时点为当年4月30日。
第二步：分配样本量

1 地市样本量分配

根据下发的省级样本量，按照整理形成的全省基本情况中各地市客运车辆拥有量占全省客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地市样本量。如果想要确保地市级运输量精度，除按比例分配省级最低样本量之外，再对地市样本量作如下要求：
●地市车辆数低于500辆时，样本量不少于30；

●地市车辆数在500（含）至1000的，样本量不少于50；

●地市车辆数在1000（含）至2000的，样本量不少于60；

●地市车辆数在2000（含）至5000的，样本量不少于80；

●地市车辆数高于5000（含），样本量不少于100。

②地市基本层样本量分配

在地市中，根据确定的地市最低样本量，按照地市整理基本情况中各基本层客运车辆拥有量占全部客运车辆拥有量总数的比例计算基本层样本量。

为保证推算结果的精度，各基本层的样本量作以下要求：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大于等于10辆时，该层样本量不少于5辆；

● 当基本层车辆总数小于10辆时，按车辆总数的50%抽取样本，但每个基本层的样本车辆数至少为2辆。

根据以上要求，最终确定各地市和全省的实际样本量。

第三步：抽取车辆

利用整理的全省客运车辆基本情况作为抽样框，同样对每个地市建立各基本层车辆的抽样框。在抽样框中，根据标记客位大小进行排列，并从1开始对每辆车顺序编号，按以下方法抽取样本车辆（为简便起见，这里以N代表抽样框总数，以n代表调查量）。

首先，确定抽样间距k，令k = N / n，若 N / n 不是整数，则将N / n 取整。

其次，在1~ k间产生一随机数r。

再次，以r为起点，每间隔k确定一辆车为样本车。即编号为r，r+k，…，r+(n-1)k对应的车为样本车。

最后，根据初步抽取的样本，核实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的比例结构，并进行适当调整（调整时对同样标记客位的车辆进行替换），确保调整后的车辆公司化运营与非公司化运营车辆基本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样本量的分配和样本抽取均由省级调查组织单位完成，然后直接将抽取样本下发到地市或县级调查单位。
第四步：样本调查

各基层统计人员向抽取到的样本车辆下发调查表，通过电话跟踪或面访的形式了解车辆的运输和能耗情况，填写调查表。为确保最终获取足够的样本车辆信息，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酌情增加各基本层的最低样本量。

几种特殊情况的处理：若样本车辆在调查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工作，包括车辆报停、大修等，车辆为有效样本，按零样本处理，此时，运量与周转量均为零；若样本车辆已报废或多次未访问到，可更换样本车辆，更换样本车辆时，要选用同一基本层、与原样本车辆情况基本相同的车辆，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记录。

第五步：回收审核调查表

调查期结束后，基层统计人员回收调查表，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确保调查表数据质量。

7 时间进度安排和数据报送要求

表3  调查时间进度安排

	工作内容
	时间

	工作布置
	2015年4月

	车辆基本情况整理上报
	2015年5月中旬

	样本抽取
	2015年5月底前

	外业调查
	2015年6月

	调查表数据上报
	2015年8月底前

	数据推算
	2015年10月底前


客运车辆基本情况数据报送要求：
· 报送时间：各省于5月15日前报送。
· 报送材料：同时报送excel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纸质版的全省客运车辆库汇总表（报表由调查软件自动生成，表式详见调查软件）。

· 报送地址：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jdc@catsic.com；纸质表格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240号504房间，邮编：100029。
客运车辆调查表报送时间大体安排在8月底，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调查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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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201 年  月   日

1 总体说明
（1）本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组织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填报。
（2）本表填写范围为：办理道路运输证、处于营运状态（未办理报废、注销、转出手续）的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
注意，不包括以下车辆：
1 公共电汽车和出租汽车；
2 公路养护、卫生救护、公安消防等工作专用车辆；
3 在机场、港口作业区、车站为内部换乘而进行旅客运输的各种车辆。
（3）车辆的整理截止时点为2015年4月30日。也就是说只要在4月30日前办理道路运输证，处于正常营运状态的所有营业性客运车辆都要进行整理。
（4）各省可充分利用本省开发的运政系统进行整理上报。
配套的调查软件里开发了专门的数据接口，方便从已有的运政系统里提取出满足要求的文本数据后导入到调查软件中。
2 指标填写说明
（1） 车牌号码
指由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牌照号码，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辆号牌填写，如：京ABC123。
（2） 车牌颜色
指车辆牌照的颜色/底色，如：蓝色、黄色、黑色、白色。
（3） 道路运输证字
指各省道路运输证的省级简称字别，具体如下：
	道路运输证字
	省份
	道路运输证字
	省份

	京
	北京市
	湘
	湖南省

	津
	天津市
	粤
	广东省

	冀
	河北省
	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

	晋
	山西省
	琼
	海南省

	蒙
	内蒙古自治区
	渝
	重庆市

	辽
	辽宁省
	川
	四川省

	吉
	吉林省
	贵
	贵州省

	黑
	黑龙江省
	云
	云南省

	沪
	上海市
	藏
	西藏自治区

	苏
	江苏省
	陕
	陕西省

	浙
	浙江省
	甘
	甘肃省

	皖
	安徽省
	青
	青海省

	闽
	福建省
	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赣
	江西省
	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鲁
	山东省
	台
	台湾省

	豫
	河南省
	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鄂
	湖北省
	澳
	澳门特别行政区


（4） 道路运输证号
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号，标准编码共12位，其中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码，根据颁发的道路运输证填写。
（5） 发证机构名称
指颁发道路运输证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核发机关填写。

（6） 最近年审时间
指车辆最近一次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年审的时间，详细到日期，根据道路运输证的年审记录填写。如最近一次年审时间为2015年2月3日，则填写20150203。
注意：对于新准入的车辆，如还未进行年审，则填写发证时间。
（7） 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
指车辆最近一次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年审的有效期截止时间，详细到日期，根据道路运输证的年审记录填写。如最近一次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1日，则填写20160101。
注意：“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与“最近年审时间”应必填一项。
（8） 车辆经营范围
指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具体说明如下：
	经营范围
	说明

	跨省
	指起讫点在不同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省内但穿越其它省

	跨市
	指起讫点在不同地市（包括自治州、盟和地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地市内但穿越其它地市

	跨县
	指起讫点在不同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或起讫点虽在同一县内但穿越其它县

	县内
	指整条线路均在同一县（包括自治县、旗和县级市）内


注意：
· 国际道路旅客运输统一填写跨省班线。
· 车辆经营范围包括多项，以主要经营范围填写，难以区分的，按照就高原则填写，如同时有跨市班线和跨县班线的，填写为跨市班线。
· 对于同时经营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的，日常是以班线为主，偶尔有旅游包车业务的，这种情况填写为班线。
（9） 是否农村客运班线
指县内或毗邻县间至少有一端在乡村的客运班线（参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在以下两个选项中选择一项进行填写：1.是，2.否。
注意：“车辆经营范围”选择“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时，该指标必填。
（10） 车辆类型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载客汽车，9.其它载客机动车。
（11）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指对车辆实行日常管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名称。
注意：要与发证机构区别开。对于有的车辆虽由地市级机构发证，但日常管理由县级机构负责，且这部分车辆也要由县级负责调查的，日常管理机构要填写县级机构。
对于日常管理在地市运管机构，且本次具体调查实施也由地市运管机构负责的车辆，应填写地市运管机构名称。
（12）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指对车辆进行日常管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区划代码。根据部下发的行政区划代码表进行填写。
注意：本指标整理的主要目的是用以确定各地市、县级运管机构的车辆抽样范围以及确定抽取样本的具体调查单位。车辆具体由哪级负责调查，则车辆日常管理机构代码填写哪级。
对于发证机关为地市运管机构，但具体调查实施由县级运管机构负责的车辆，必须填写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对于发证机关为地市运管机构，且具体调查实施也由地市运管机构负责的车辆，必须填写地市级行政区划代码（最后两位为00）。比如湖州部分车辆由地市运管机构直接负责实施调查，湖州市的行政区划代码为“330500”，则该部分车辆的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应为“330500”。
（13） 经营业户名称
指经营该车辆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的名称，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业户名称填写。
（14） 经营业户类型
指车辆经营业户的经济类型，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企业，2.个体。
（15） 联系人
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经营负责人。
（16） 联系电话
指道路运输经营业户的联系电话，若填写固定电话，需将区号分机号填写完整，如010-58271234-0112。
（17） 燃料类型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2.柴油，3.液化石油气，4.天然气，5.双燃料，6.纯电动，9.其它。当选择“9.其它”时，注明类型及计量单位。
（18） 线路里程
指客运线路的全程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3位小数。
注意：车辆经营范围选择“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时，该指标必填。
（19） 标记客位
指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客位。计量单位：客位。保留整数位。
[image: image5.emf]（二）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
1.基本信息                                                               

	1车辆编码
	
	2车牌号码
	
	3车牌颜色
	
	4标记客位（客位）
	

	5车辆等级
	
	1.高三级 2.高二级 3.高一级 4.中级 5.普通级
	5.1车长（米）
	

	6燃料类型
	
	1.汽油 2.柴油 3.液化石油气 4.天然气 5.双燃料 6.纯电动 9.其它（注明类型及计量单位：                           ）

	7经营范围
	
	1.跨省班线 2.跨市班线 3.跨县班线 4.县内班线 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 9.其它客运
	7.1线路里程（公里）
	

	8经营模式
	
	1.企业公司化运营 2. 企业非公司化运营 3.个体  
	8.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
	

	9发动机功率（千瓦）
	
	10发动机排量（升）
	
	11出厂年份（年）
	


2.本旬燃耗信息（填写  日-  日的燃耗信息）
	12本旬行驶里程（公里）
	
	13本旬燃耗（升、标准立方米）
	
	14百公里燃耗经验值（升、标准立方米）
	        -       


3.本旬运输信息（填写  日-  日的运输信息）
	趟次
序号
	开始日期
（月-日）
	结束日期
（月-日）
	起点
	终点
	载客里程（公里）
	
	平均运距
（公里）
	客运量
（人）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高速公路里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1
	2
	3
	4
	5

	1
	
	
	
	
	
	
	
	
	
	
	

	2
	
	
	
	
	
	
	
	
	
	
	

	3
	
	
	
	
	
	
	
	
	
	
	

	4
	
	
	
	
	
	
	
	
	
	
	

	…
	
	
	
	
	
	
	
	
	
	
	

	备注：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员签名：                   审核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总体说明
（1）本表为客运车辆整旬调查表，填写范围为：所有确定为样本的跨省班线、跨市班线、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其它客运客车，必须填写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确定为样本的跨县和县内班线客车可以填写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也可以填写客运车辆调查表（典型日调查）。
（2）各基层单位根据省级下发的样本名录联系车辆进行调查。各省要根据部下发的软件进行样本抽取形成样本名录及样本调查数量表下发基层单位进行调查。具体见下表：
表4  客运车辆（整旬调查）样本名录
	调查单位（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调查单位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车牌
号码
	车牌
颜色
	经营范围
	标记
客位
（客位）
	线路
里程
（公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表5  客运车辆（整旬调查）样本调查数量表
	调查单位（日常管理
机构）名称
	车辆类型
	经营范围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调查数量

	
	载客汽车
	跨省班线
	X＜200
	111
	

	
	
	
	200≤X＜400
	112
	

	
	
	
	400≤X＜800
	113
	

	
	
	
	X≥800
	114
	

	
	
	跨市班线
	X＜200
	121
	

	
	
	
	200≤X＜400
	122
	

	
	
	
	400≤X＜800
	123
	

	
	
	
	X≥800
	124
	

	
	
	跨县班线
	X＜200
	131
	

	
	
	
	X≥200
	132
	

	
	
	县内班线
	——
	140
	

	
	
	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
	Y≤30
	151
	

	
	
	
	Y＞30
	152
	

	
	
	其它客运
	Y≤30
	161
	

	
	
	
	Y＞30
	162
	

	
	其它载客机动车
	——
	——
	170
	


其中：X指线路里程，Y指标记客位。
注意：基层单位对于省级下发的样本名录必须进行检查，对于不属于本单位调查的样本车辆务必及时向省级单位反馈。由省级单位进行重新核实和确认，并明确相应的调查单位。
（3）每辆车填写一张调查表，调查时间为6月1日至30日的某一旬。为保证车辆分布均匀，应把各基本层所有的样本车辆均匀分配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1—10日，11—20日，21—30日三个时间段进行调查。
（4）具体实施流程为：
① 样本联系。为确保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应在每个样本车辆调查期开始一周前联系好车辆。举例来讲，如果安排在11—20日进行调查，基层调查员应在5号左右与车辆经营人取得联系，询问能否参与调查，确保能够参与调查的车辆满足省级下发的样本调查数量要求。
注意1：如果遇到联系不上样本、或者拒绝参与调查的情况，则在客运车辆抽样框中选择同基本层、同客位、同经营模式（业户类型）的车辆进行替代，直到同意参与调查的车辆达到省级单位下发的样本调查数量要求为止。举例来讲，样本名录中的一辆50客位、线路里程为425公里的个体跨省班线客车联系不到，则在客运车辆抽样框中再找一辆情况类似的客车进行替代。
注意2：替换后的样本要确保个体、企业公司化运营、企业非公司化运营车辆各达到一定的数量，具体比例由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地的车辆结构情况确定，不允许只调查企业公司化运营车辆。
② 下发调查表。对于能够参与调查的车辆，调查员要向车辆经营人解释调查目的和内容，并下发调查表，为了方便被调查者记录相关运输信息，调查员可以下发记录表格，由被调查者自行记录。对于有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可下发附件中“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一）”；对于没有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可下发附件中的“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二）”。调查员可根据被调查者的记录填写调查表。
③ 调查期间督导。为确保车辆经营人按照要求填写调查表，调查员应在调查期间与车辆经营人保持联系，询问调查表的填写情况，了解填表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并给予解答。
④ 回收和现场审核调查表。调查结束后，调查员联系被调查者，回收调查表。回收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审核有问题现场更正。
2 基本信息填写说明
基本信息中除“车辆编码中的基本层内顺序号”、“车辆等级”、“车长”、“经营模式”、“发动机功率”、“发动机排量”、“出厂年份”需要补充填写外，其余指标均可由调查软件从基本情况整理表格中自动提取。
（1） 车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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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车辆编码组成
车辆标识：表明车辆的标识，用字母“K”代表客运车辆。
行政区划代码：车辆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基本层编码：各基本层的编码，如跨省班线线路里程小于200公里的基本层编码为“111”，见表1-2。
基本层内顺序号：在各基本层内从001开始逐一给样本编号。
车辆编码可根据顺序号在软件中自动生成。
（2） 车辆等级
根据车辆的技术状况及《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中规定的等级评定规则，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高三级 2.高二级 3.高一级 4.中级 5.普通级。
注意：当经营范围为其它客运时，该指标为非必填。
（3） 车长
指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并分别抵靠在汽车前、后最外端突出部位的两垂面之间的距离，即汽车长度方向两极端点间的距离。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车长填写。计量单位：米。保留3位小数位。
（4） 燃料类型
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项填写：1.汽油， 2.柴油，3.液化石油气，4.天然气，5.双燃料，6.纯电动，9.其它。
注意：当选择“其它”时，须注明燃料类型名称和计量单位。
（5） 经营范围

指道路运输证核定的车辆经营范围，根据道路运输证中的经营范围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线路，4.县内线路，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
注意：经营范围选择跨省班线、跨市班线、跨县班线或者县内班线其中一项的，“7.1线路里程”必填。

（6） 经营模式
指车辆经营的具体模式，根据车辆经营的实际情况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企业公司化运营，2.企业非公司化运营，3.个体。
注意：非个体经营的车辆，“8.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必填。其中：
企业公司化运营是指以企业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车辆产权归属企业，车辆由企业统一调度，车辆的收入和成本统一由企业核算的经营模式；

企业非公司化运营是指虽然以企业名义办理道路运输证，但企业仅收取管理费或承包金，不具体负责车辆运营的经营模式，也就是说平常所说的承包或挂靠车辆；
个体是指道路运输证以个体名义办理、且经营由个体负责的经营模式。

（7） 发动机功率、发动机排量、出厂年份
根据车辆出厂时的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登记证书、发动机仓内铭牌、挡风玻璃下面的车架号或车辆门缝周边的小铭牌上标注的发动机功率、发动机排量、出厂年份进行填写。
发动机功率填写发动机功率或最大净功率，计量单位：千瓦。保留整数位。
发动机排量计量单位：升。保留1位小数。
出厂年份填写出厂年份或制造年份，比如2010年出厂或制造，填写为“2010”。
3 燃耗信息填写说明
总体要求：按照样本车辆安排的调查旬来填报，填写样本车辆所安排的调查旬10天的总体情况。
（调查旬分为：6月1日—10日、11日—20日、21日—30日三个时间段）
根据车辆的调查旬安排，调查员事先将“填写   日至   日的燃耗信息”填写完整。
比如，安排样本车辆的调查期为中旬，则“填写 11 日至 20 日的燃耗信息”。
（1）本旬行驶里程
指车辆在调查旬内行驶里程的总和，包含载客行驶里程和空驶里程。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利用客车在调查旬开始和结束时的里程表读数进行计算填写。总行驶里程=调查旬结束时车辆里程表数—调查旬开始时车辆里程表数。调查旬开始时车辆里程表数，需在调查开始时记录。
例如：某辆车安排在6月中旬（11—20日）进行调查，在6月11日行驶前查询的里程表读数为135050，在6月20日行驶结束后查询的里程表读数为137165，那么，可以得出本旬行驶里程等于137165-135050=2115公里。
（2）本旬燃耗
填写客车在调查旬内的燃料消耗。可依据客车在调查旬内的加油量或加油支出计算。汽油、柴油以升计算，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以标准立方米计算，电以千瓦时计算。
具体操作方法为：在调查旬开始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加满油。在调查旬内消耗的燃油总量就等于该调查期内和调查期最后一天加油的总量。例如某车辆安排在中旬调查（11日—20日），则燃耗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方法1：记录加油量

[image: image1.emf]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   加油支出   加油型号  

第 1 次   6 月 1 1 日   A      

第 2 次   6 月 1 5 日   B      

第 3 次   6 月 1 8 日   C      

第 4 次   6 月 2 0 日   D      

 

加满油箱  

加满油箱  

    计算方法：燃料消耗总量=B+C+D。（不含A）
方法2：记录加油支出和加油型号

[image: image2.emf]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   加油支出   加油型号  

第 1 次   6 月 1 1 日   计算值（ A1 ）   E   0 #  

第 2 次   6 月 1 5 日   计算值（ B1 ）   F   0 #  

第 3 次   6 月 1 8 日   计算值（ C1 ）   G   0 #  

第 4 次   6 月 2 0 日   计算值（ D1 ）   H   0 #  

 

加满油箱  

加满油箱  


计算方法：首先要根据当地燃料价格计算加油支出相对应的加油量，然后再利用燃料消耗总量=B1+C1+D1计算。（不含A1）
（3）百公里燃耗经验值
根据车辆每行驶100公里的燃耗经验值进行填写，注意填写区间值，即下限为空载时的经验值，上限为载客时的经验值。
4 运输信息填写说明
4.1 填写要求
（1）根据车辆的调查旬安排，调查员事先将“填写   日至   日的运输信息”填写完整。
比如，安排样本车辆的调查期为中旬，则“填写 11 日至 20 日的运输信息”。
（2）填写所安排的调查旬内完成的所有趟次。
在本项要求中，包括三个重要的概念，分别介绍如下。
① 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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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从起始点乘客开始上车至抵达最终目的地乘客下空为止的整个过程。比如某辆车从甲地开始上客40人，到乙地中途停靠下客20人，然后继续行驶到丙地全部下空，则从甲地到丙地为一个趟次。
情况一：通常对于班线客车而言，一个趟次就是一个班次。如果班线起终点是甲地和乙地，那么从甲地到乙地和从乙地返回到甲地为两个独立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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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二：循环运营线路的班线客车，即班线起终点为一个地点的客车，其趟次的界定是以完成一个循环为原则，即趟次的起点和终点相同。下图所示的例子起终点均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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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三：对于旅游客车、包车等特殊车辆，其“趟次”是指完成一个合同，也就是从起始点旅客开始上车至抵达最终目的地下空旅客为止的整个过程。如果搭乘车辆的是同一批乘客，按照协议抵达多个目的地，则整个过程作为一个趟次。
例1：某一旅游客车，带领一批游客30人，早上从酒店出发，依次参观天安门、故宫、天坛、雍和宫4个旅游景点，并在游客全程参观结束后，送至北京站。在每个景点，旅客均会全部下空去参观，参观结束后，又重新回到旅游车上，继续向下一个景点行驶参观。这种情况，仅填写一个趟次，起点为酒店，终点为北京站。
例2：某一旅行团30人，从上海出发，依次到苏州、无锡、南京游玩后返回上海。这种情况，也仅填写一个趟次，起终点均为上海，若为方便审核，可在调查表中备注说明苏州、无锡、南京为中间停靠点。
② 调查旬内完成的所有趟次
只要在调查旬内下空旅客的趟次，不管开始时间是否在调查期内，均要求填写相应的运输信息。而对于调查旬内开始，而未完成的趟次，则不需要填写。
下面以安排在中旬（11—20日）调查的车辆为例进行填写说明。
情况一：趟次在调查旬一天内完成，则按照时间先后依次进行填写。
情况二：趟次跨天完成，则需要根据结束日期是否在调查旬内进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填写。
a.假设趟次从9号开始，15号结束，虽然开始日期不在调查旬内，但结束日期在调查旬内，该趟次需要填写。
b.假设趟次从16号开始，17号结束，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均在调查旬内，该趟次需要填写。
c.假设趟次从18号开始，21号结束，虽然开始日期在调查旬内，但结束日期不在调查旬内，该趟次不需要填写。
d.假设趟次从9号开始，21号结束，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都不在调查旬内，该趟次不需要填写。


	日
期
	9
日
	10

日
	11

日
	12

日
	13

日
	14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
	19

日
	20

日
	21

日



③ 零样本
有些车辆已联系到并确认为样本车辆，但由于车辆检验、大修、轮休、报停等在调查旬内未工作，则该样本仍为有效车辆，称为“零样本”，不需要进行样本替换，正常填写调查表，其中燃耗信息和运输信息（趟次情况）不需要填写，同时在“零样本原因”中注明。
对于车辆在调查旬内正常工作，但没有完成的趟次的情况，也作为“零样本”处理，其中运输信息（趟次情况）不需要填写，但燃耗信息需要填写，同时在“零样本原因”中注明。比如某辆车安排在中旬调查，其运输趟次从9号开始，于21号结束，虽然有运输发生，但趟次未完成。
对于已经报废或者联系不到的车辆，则需要在同一基本层内按要求进行替换。
（3）各趟次的运输情况必须按时间先后顺序填写，并从“1”开始逐一编号。针对每一个趟次，均要求填写相应的开始、结束日期、趟次起、终点、载客里程、高速公路载客里程、平均运距、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
（4）每个趟次必须填写一条记录，不允许多个趟次合并填写。
4.2 指标解释
（1） 开始日期
指趟次开始（即旅客开始上车）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如开始日期为6月11日，填写格式为“06-11”。
（2） 结束日期
指趟次结束（即旅客下空）的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如结束日期为6月12日，格式为“06-12”。
（3） 起点（终点）地点名称
起点地点名称填写本趟次中开始上客出发的起点地点名称；终点地点名称填写乘客下空最终到达目的地的地点名称。注意：填写详细地点，如“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4） 起点（终点）行政区划代码
起点行政区划代码填写本趟次中开始上客出发地的行政区划代码；终点行政区划代码填写乘客下空最终到达目的地的行政区划代码。至少填写到地市一级，即行政区划代码后4位不能同时为“0”。
（5） 载客里程
指行驶里程中有客（不论是否满载）的行驶里程，根据每个趟次中车辆从乘客开始上车至下空为止的行驶里程填写。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例如：某辆车于甲地乘客上车，行驶至乙地下了部分乘客，又行驶至丙地下空所有乘客，则载客里程为甲地到丙地的实际行驶里程。


（6） 高速公路里程
指载客里程中高速公路的行驶里程。计量单位：公里。保留整数位。
（7） 平均运距
指车辆实际运输旅客的平均距离。可以随机调查若干个旅客的上、下站情况进行推算，计算公式为：平均运距=∑乘客乘车距离/乘客人数；也可以根据售票收入，结合乘客人数及平均运价计算平均运距，公式为：平均运距=售票收入/（乘客人数×平均运价）。计量单位：公里。保留2位小数。

有如下三种情况：
情况一：直达客车：运输途中无上下客情况，平均运距=载客里程。
情况二：非直达客车：运输过程中有一个或多个中途停靠点，存在乘客上下车情况，且每个点均有完整售票记录。可参照附件中的“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一）”进行自行记录并计算，如：
	趟次序号
	客票出发站点名称
	客票到达站点名称
	售票张数
	站点间距离（公里）
	每个路段的旅客周转量（站点间售票张数×站点间距离）

	1
	趟次起点名称
（佛山客运站）
	广州客运站
	30
	28
	840

	1
	佛山客运站
	东莞客运站
	15
	60
	900

	1
	佛山客运站
	趟次终点名称
（深圳客运站）
	20
	100
	2000

	合计
	—
	—
	65
	
	3740

	平均运距=Σ每个路段的旅客周转量／Σ站点间售票张数=3740/65=57.54


情况三：非直达客车：乘客上下车频繁、班次频繁，且无完整售票记录。可以采用选取有代表性的时间段跟车调查的方式获取。
代表性时段可分为平峰时段和高峰时段，建议在平峰和高峰时段分别选取班次进行跟车，以获得平峰时段和高峰时段的平均运距。
方法1：跟车时，可以随机选取5-10个乘客进行调查记录，根据每位乘客的上下车情况，估计其乘车距离，然后计算平均运距。平均运距=Σ乘车距离/乘客人数。
	
	上车站名
	下车站名
	上下站之间乘车距离

	乘客1
	
	
	

	乘客2
	
	
	

	……
	
	
	

	乘客n
	
	
	

	合计
	—
	—
	

	平均运距=∑乘车距离／n


假设随机调查6位乘客，分别记录这6位乘客的上下车信息（上下车站点），根据经验估算这6位乘客的乘车距离分别为5、5、4、2、8、10公里，则平均运距=∑乘客乘车距离/乘客人数=（5+5+4+2+8+10）/6=5.67公里
方法2：跟车时，还可以参照附件中“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二）”进行跟车记录。按照车辆行驶的特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时间段进行跟车，获取该时段车辆的平均运距，如：
	站点
序号
	站点名称
	上车
人数
	下车
人数
	距上一站点里程
（公里）
	每一行驶段运送人数
（截至上一站点上车总人数减去
截至上一站点下车总人数）
	行驶段周转量
（行驶段运送人数×
距上一站点里程）

	1
	莆田
	40
	—
	—
	—
	—

	2
	洞湖口
	5
	10
	5
	40-0=40
	40×5=200

	3
	涵江
	—
	5
	8
	40+5-10=35
	35×8=280

	4
	石亭
	6
	3
	10
	40+5-10-5=30
	30×10=300

	5
	江口
	—
	33
	5
	40+5+6-10-5-3=33
	33×5=145

	合计
	
	51
	
	
	
	925

	平均运距=∑行驶段周转量／∑上车人数=925/51=18.14


（8） 客运量
指本趟次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计量单位：人。保留整数位。
例如平均运距计算方法2中的例子，客运量=40+5+6=51人。
注意1：对于旅游客运、包车客运等，如果搭乘车辆的是同一批乘客，按照协议途经多个目的地，无论是否跨天，一名乘客只计算为一个客运量。
注意2：对于循环运营的班线客车，若乘客在前一趟次（从A到A）中的B地上车，后一趟次（从A到A）中的C地下车，则该乘客在计算客运量时计入后一趟次，即以下车为准。
注意3：计算客运量时，不足购票年龄的儿童，不计客运量。
（9） 旅客周转量
指一个趟次内，车辆实际运送的每位旅客与其相应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计算公式为：旅客周转量=∑（运送的每位旅客×该旅客运送距离）=客运量×平均运距。计量单位：人公里。保留两位小数。
4.3 填写示例
（1） 运输情况
某辆车安排在中旬调查（11号—20号）。
该车于8号从广州出发，载客45人；行驶1000公里后于10号到达莆田，乘客下空；
然后于13号从莆田出发，载客30人；行驶110公里后于当日（13号）到达福州，乘客下空；
然后于18号从福州出发，空驶100公里后，于莆田开始载客40人，再行驶3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行驶里程200公里）后，于当日（18号）到厦门，下客20人，又上客10人，再行驶7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行驶里程400公里）后，于19号到达广州，乘客下空；
然后于20号从广州出发，载客35人，行驶1000公里，于21号到达莆田，乘客下空。
（2） 趟次判断
根据趟次“从开始上客到乘客下空”的定义，该车的趟次包括以下几个：
① 趟次1

起止时间：8号—10号；开始上客：广州；乘客下空：莆田；载客人数：45人；
载客里程：1000公里；平均运距：1000公里；客运量：45人；旅客周转量：45×1000=45000人公里。
② 趟次2

起止时间：13号—13号；开始上客：莆田；乘客下空：福州；载客人数：30人；
载客里程：11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行驶里程0公里；平均运距：110公里；客运量：30人；旅客周转量：30×110=3300人公里。
③ 趟次3

起止时间：18号—19号；开始上客：莆田，载客人数：40人；中途停靠：厦门，中途下客20人又上客10人；乘客下空：广州；
载客里程：1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行驶里程600公里；
平均运距=[（40×300）+（40-20+10）×700）]/（40+10）=660公里。
客运量=40+10=50人
旅客周转量：50×660=33000人公里。
1  趟次4

20号从广州出发，载客35人，行驶1000公里，于21号到达莆田，下空乘客；
起止时间：20号—21号；开始上客：广州；乘客下空：莆田；载客人数：35人；
载客里程：1000公里；平均运距：1000公里；客运量：35人；旅客周转量：35×1000=35000人公里。
因此只需要填写第二个和第三个趟次。
	趟次
序号
	趟次结束日期
	是否纳入调查

	1
	10号
	否

	2
	13号
	是

	3
	19号
	是

	4
	21号
	否


（3） 调查表填写
根据“调查期内完成趟次纳入调查”的要求，仅针对该车辆趟次结束日期在11—20号的趟次进行填写，具体如下：
	趟次
序号
	开始
日期
（日）
	结束
日期
（日）
	起点
	终点
	载客
里程
（公里）
	
	平均运距
（公里）
	客运量
（人）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地点
	代码
	地点
	代码
	
	高速公路里程
	
	
	

	1
	13
	13
	莆田
	350301
	福州
	350101
	110
	0
	110
	30
	3300

	2
	18
	19
	莆田
	350301
	广州
	440101
	1000
	600
	660
	50
	33000


4.4 审核关系
（1） 逻辑性审核关系
本旬燃耗信息：百公里燃耗=本旬燃耗/本旬行驶里程×100，取值应在百公里燃耗经验值最小值和百公里燃耗经验值最大值之间。

当第一个趟次开始日期在调查旬内时：本旬行驶里程≥各趟次载客里程之和。
各趟次：载客里程≥平均运距，载客里程≥高速公路里程。
各趟次：客运量×平均运距=旅客周转量。
（2） 合理性审核关系
本旬燃耗信息：本旬行驶里程/10大于2000公里的进一步核实数据真实情况。
百公里燃耗=本旬燃耗/本旬行驶里程×100，根据下表不同客位车辆参考区间进一步核实数据真实情况。
表6  客运车辆百公里燃耗参考区间
	标记客位
	百公里燃耗参考值（升/百公里）

	15座及以下
	[5,25]

	16-30座
	[10,30]

	30座以上
	[15,40]


各趟次：载客里程大于4000公里的进一步核实数据真实情况。
各趟次：客运量大于200的，进一步核实数据真实情况，杜绝趟次合并填写。
（三）客运车辆调查表（典型日调查）
1.基本信息                                                               

	1车辆编码
	
	2车牌号码
	
	3车牌颜色
	
	4标记客位（客位）
	

	5车辆等级
	
	1.高三级 2.高二级 3.高一级 4.中级 5.普通级
	5.1车长（米）
	

	6燃料类型
	
	1.汽油 2.柴油 3.液化石油气 4.天然气 5.双燃料 6.纯电动 9.其它（注明类型及计量单位：                           ）

	7经营范围
	
	3.跨县班线  4.县内班线
	7.1线路里程（公里）
	

	8经营模式
	
	1.企业公司化运营 2. 企业非公司化运营 3.个体  
	8.1车辆管理企业名称
	

	9发动机功率（千瓦）
	
	10发动机排量（升）
	11出厂年份（年）
	


2.本旬燃耗信息（填写  日-  日的燃耗信息）
	12本旬行驶里程（公里）
	
	13本旬燃耗（升、标准立方米）
	
	14百公里燃耗经验值（升、标准立方米）
	         -        


3.本旬典型调查日信息
	15本旬平峰日工作天数（天）
	
	16本旬高峰日工作天数（天）
	


4.典型调查日运输信息
	趟次
序号
	调查日期
（月-日）
	调查日类型
	起点
	终点
	载客里程
（公里）
	
	平均运距
（公里）
	客运量
（人）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地点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高速公路里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1
	2
	3
	4
	5

	1
	
	
	
	
	
	
	
	
	
	
	

	2
	
	
	
	
	
	
	
	
	
	
	

	3
	
	
	
	
	
	
	
	
	
	
	

	…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员签名：                   审核人签名：                 
电  话：                             电  话：                       电  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总体说明
（1）本表为客运车辆典型日调查表。按照方案要求，跨县和县内班线客车可以填写客运车辆调查表（典型日调查），也可以填写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本表填写范围为：确定为典型日调查的跨县和县内班线客车。
（2）各基层单位根据省级下发的样本名录联系车辆进行调查。各省要根据部下发的软件进行样本抽取形成样本名录及调查数量表下发基层单位进行调查。具体见下表：
表7  客运车辆（典型日调查）样本名录
	调查单位（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调查单位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车牌
号码
	车牌
颜色
	经营
范围
	标记
客位
（客位）
	线路
里程
（公里）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表8  客运车辆（典型日调查）样本调查数量表
	调查单位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车辆类型
	经营范围
	基本层
	基本层编码
	调查数量

	
	载客汽车
	跨县班线
	X＜200
	131
	

	
	
	
	X≥200
	132
	

	
	
	县内班线
	——
	140
	


注意：基层单位对于省级下发的样本名录必须进行检查，对于不属于本单位调查的样本车辆务必及时向省级反馈。由省级进行重新核实和确认，并明确相应的调查单位。
（4）每辆车辆填写一张调查表，每辆车在6月的某一旬中选择两天开展调查，一天是平峰日（工作日），一天是高峰日（节假日）。为保证车辆分布均匀，应把所有的样本车辆分为三组，并分别安排在1—10日，11—20日，21日—30日三个时间段进行调查。
（5）具体实施流程为：
① 样本联系。为确保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应在每个样本车辆调查期开始一周前联系好车辆。举例来讲，如果安排在11—20日进行调查，基层调查员应在5号左右跟车辆经营人取得联系，询问能否参与调查，确保能够参与调查的车辆满足省级下发的样本调查数量要求。
注意1：如果遇到联系不上样本、或者拒绝参与调查的情况，则在客运车辆基本情况整理结果中选择同基本层、同客位、同经营模式（业户类型）的车辆进行替代，直到同意参与调查的车辆达到省级下发的样本调查数量要求为止。举例来讲，样本名录中的一辆50客位、线路里程为400公里的个体跨省班线客车联系不到，则在客运车辆基本情况整理结果中再找一辆情况类似的客车进行替代。
注意2：替换后的样本要确保个体、企业公司化运营、企业非公司化运营车辆各达到一定的数量，具体比例由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地的车辆结构情况确定，不允许只调查企业公司化运营车辆。
② 下发调查表。对于能够参与调查的，调查员要向车辆经营人解释调查目的和内容，并下发调查表，为了方便被调查者记录相关运输信息，调查员可以下发记录表格，由被调查者自行记录。对于有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可下发附件中“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一）”；对于没有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可下发附件中的“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二）”。调查员可根据被调查者的记录填写调查表。
③ 调查期间督导。为确保车辆经营人按照要求填写调查表，调查员应在调查期间与车辆经营人保持联系，询问调查表的填写情况，了解填表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并给予解答。
④ 回收调查表。调查结束后，调查员联系被调查者，回收调查表。回收时对调查表进行审核，审核有问题现场更正。
2 基本信息填写说明
同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
3 燃耗信息填写说明
同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
4 典型调查日信息填写说明
（1） 本旬平峰日工作天数
指调查旬内平峰日的工作天数。计量单位：天。保留整数位。
（2） 本旬高峰日工作天数
指调查旬内高峰日的工作天数，包括节假日、赶集日等。计量单位：天。保留整数位。
5 典型调查日运输信息填写说明
除“调查日期”、“调查日类型”与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不同之外，其它指标请参见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
由于跨县班线、县内班线班次频繁且运输规律性强，为提高调查效率，可在调查旬内选择两个代表性强的日期进行调查，分别代表运输平峰期和高峰期。比如选择一个工作日作为平峰日、选择一个节假日作为高峰日进行调查，农村地区也可以选择一个平常日、一个赶集日进行调查。
（1） 调查日期
填写实施调查的具体日期，需填写月份和日期，如调查日为6月11日，填写格式为“06-11”。
（2） 调查日类型
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1.平峰日，2.高峰日。

例如：某辆车安排在中旬（6月11日至6月20日）调查，12、18号车辆轮休没有运营，在其余正常运营的8天中，13、14号为法定假日，20号为端午节，对于该辆车的调查可选取13号（星期六）、16号（星期二）分别作为高峰日和平峰日进行典型调查。
这样该调查旬内，平峰日工作天数为5天，高峰日工作天数为3天。13号完成的趟次调查日期为6月13日，调查日类型为“2. 高峰日”。16号完成的趟次调查日期为6月16日，调查日类型为“1. 平峰日”。
4.4 审核关系
除满足客运车辆调查表（整旬调查）中审核关系外，增加：
本旬平峰日工作天数+本旬高峰日工作天数≤10天。
本旬总行驶里程≥各趟次载客里程之和。
附件1  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
	样本车辆编码

													
	
	车牌号码

		

	请记录从6月   日到6月    日的运输情况
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一）
一、调查期内车辆运输情况

	趟次序号
	客票出发站点名称
	客票到达站点名称
	售票张数
	站点间距离（公里）

	1
	趟次起点名称（             ）
	
	
	

	1
	 
	
	
	

	…
	
	
	
	

	1
	
	
	
	

	 1
	
	趟次终点名称（             ）
	—
	—

	2
	趟次起点名称（             ）
	
	
	

	2
	
	
	
	

	…
	
	
	
	

	2
	
	趟次终点名称（             ）
	—
	—


二、调查期内加油及耗油情况

	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升或m3）
	加油支出（元）
	加油型号
	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升或m3）
	加油支出（元）
	加油型号

	第1次
	
	
	
	
	第6次
	
	
	
	

	第2次
	
	
	
	
	第7次
	
	
	
	

	第3次
	
	
	
	
	第8次
	
	
	
	

	第4次
	
	
	
	
	第9次
	
	
	
	

	第5次
	
	
	
	
	第10次
	
	
	
	

	三、调查期内车辆行驶情况

	调查期开始时车辆里程表数：            公里；调查期结束时车辆里程表数：           公里。

	填表说明：

1. 本调查表适用于有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填写。
2. 一个趟次是指从起始点旅客开始上车至抵达最终目的地下空旅客为止的整个过程。需要填写的调查期内趟次是指在调查期内完成的所有趟次。判断一个趟次是否需要填写，只要确定：抵达最终目的地，全部下空旅客的日期在调查期内，这个趟次就应当进行填写，不论该趟次开始日期是否在调查期内。比如调查期在11-20号之间，那么11-20号期间下空旅客的趟次均需进行记录。
3. 趟次序号需要按照趟次的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填写，同一个趟次中不同站点对应的趟次序号应当是同一个。
3. 要求在调查期开始和结束时都加满油箱；在记录每次加油情况时，加油量与加油支出可选择一项进行填写；若选择填写加油支出，则需要一并填写加油型号。比如，调查期为11-20号，则在11号（第1次）和20号（最后1次）均需加满油，并进行记录。 


	样本车辆编码

													
	
	车牌号码

		

	请记录从6月    日到6月    日的运输情况

客运车辆运输记录表（二）
一、调查期内车辆运输情况

	趟次序号
	到站时间
（月-日-时）
	站点名称
	上车人数
	下车人数
	距上一站点里程（公里）

	1
	
	
	
	
	 
	—
	—

	1
	
	
	
	
	 
	
	

	…
	
	
	
	
	
	
	

	1
	
	
	
	
	
	
	

	趟次1合计
	
	
	
	
	

	2
	
	
	
	
	
	—
	—

	…
	
	
	
	
	
	
	

	2
	
	
	
	
	
	
	

	趟次2合计
	
	
	
	
	

	…
	
	
	
	
	
	
	


二、调查期内加油及耗油情况

	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升或m3）
	加油支出（元）
	加油型号
	加油次数
	加油日期
	加油量（升或m3）
	加油支出（元）
	加油型号

	第1次
	
	
	
	
	第6次
	
	
	
	

	第2次
	
	
	
	
	第7次
	
	
	
	

	第3次
	
	
	
	
	第8次
	
	
	
	

	第4次
	
	
	
	
	第9次
	
	
	
	

	第5次
	
	
	
	
	第10次
	
	
	
	

	三、调查期内车辆行驶情况

	调查期开始时车辆里程表数：            公里；调查期结束时车辆里程表数：           公里。

	填表说明：

1. 本调查表适用于缺少完整售票记录的样本客车填写。可由样本客车车主自行记录填写，也可由调查员跟车填写。
2. 一个趟次是指从起始点旅客开始上车至抵达最终目的地下空旅客为止的整个过程。需要填写的调查期内趟次是指在调查期内完成的所有趟次。判断一个趟次是否需要填写，只要确定：抵达最终目的地，全部下空旅客的日期在调查期内，这个趟次就应当进行填写，不论该趟次开始日期是否在调查期内。
4. 要求在调查期开始和结束时都加满油箱；在记录每次加油情况时，加油量与加油支出可选择一项进行填写；若选择填写加油支出，则需要一并填写加油型号。


附件2  数据批量导入接口标准
数据批量导入是指利用软件数据录入界面中的“文本导入”将以文本文件存储的多条数据批量导入软件的功能。可进行批量导入的表格包括客运车辆基本情况、货运车辆基本情况、内河货船基本情况3张。文本导入时，文本文件须满足一定的格式规范，具体要求如下：

1.接口文件类型

编码格式为ANSI类型的文本文件。

2.接口文件数据格式

（1）文件命名要求

为防止数据导入出现错误，方便后续数据管理，接口文件建议按照“表格名称_填报单位_整理日期”的要求进行命名，如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于2015年5月5日整理的客运车辆基本情况表格，则该文本文件命名为“客运车辆基本情况_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_ 20150505”。

（2）文件数据格式

①数据文件由标题行和数据行构成。

②标题行位于文件的第一行，为字段名（指标名称）。各字段必须严格按照表1给定的顺序排列，否则无法导入。

③数据行为具体的数据信息，在文本文件中一条记录显示为一行，行间用“回车换行符”分隔。

④字段间用“tab字符”分隔。

⑤数据内容不能包含“tab字符”以及“回车换行符”。

⑥文本信息中的数字、字母、标点符号必须转换为半角。

3.接口文件数据要求

表1 客运车辆基本情况

	指标序号
	指标名称
	数据类型
	长度限制
	是否必填
	备注

	1
	车牌号码
	字符型
	8-12
	必填
	

	2
	车牌颜色
	字符型
	1-3
	必填
	须为汉字

	3
	道路运输证字
	字符型
	1-3
	必填
	须为汉字

	4
	道路运输证号
	字符型
	9-21
	必填
	须为数字

	5
	发证机构名称
	字符型
	1-100
	必填
	

	6
	最近年审时间
	日期型
	8
	“最近年审时间”与“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至少填写一个
	按“20140101”样式填写

	7
	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
	日期型
	8
	“最近年审时间”与“最近年审有效期截止时间”至少填写一个
	按“20141231”样式填写

	8
	车辆经营范围
	字符型
	1
	必填
	填写代码，取值范围：1.跨省班线，2.跨市班线，3.跨县班线，4.县内班线，5.旅游客运及包车客运，9.其它客运

	9
	是否农村客运班线
	字符型
	1
	“车辆经营范围”选择1，2，3，4时必填，其它不填
	填写代码，取值范围：1.是，2.否

	10
	车辆类型
	字符型
	1
	必填
	填写代码，取值范围：1.载客汽车，9.其它载客机动车

	11
	日常管理机构名称
	字符型
	1-100
	必填
	

	12
	日常管理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字符型
	6
	必填
	填写6位数字，详见方案《行政区划代码表》

	13
	经营业户名称
	字符型
	1-100
	必填
	

	14
	经营业户类型
	字符型
	1
	必填
	填写代码，取值范围：1.企业，2.个体

	15
	联系人
	字符型
	1-50
	必填
	

	16
	联系电话
	字符型
	11-20
	必填
	固定电话须加区号

	17
	燃料类型
	字符型
	1
	必填
	填写代码，取值范围：1.汽油， 2.柴油，3.液化石油气，4.天然气，5.双燃料，6.纯电动，9.其它

	18
	线路里程（公里）
	数值型
	
	“车辆经营范围”选择1，2，3，4时必填，否则不填
	保留3位小数

	19
	标记客位（客位）
	数值型
	
	必填
	保留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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